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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第四批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

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按照《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印

发<陕西省重点新型智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陕组

通字〔2020〕89号）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

学新型智库建设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在决策咨

询、科研攻关、交流合作、人才培养等方面服务全省经济社

会发展。经研究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决定面向

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开展第四批陕西省哲学社会科

学重点研究基地遴选工作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深

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

全会精神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

要指示精神，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协调推进“四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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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 贯通落实“五项要求”“五个扎实”，以

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为宗旨，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，

进一步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，奋力谱写陕西高质

量发展新篇章。 

二、遴选条件 

1.必须为依法设立、相对稳定、运作规范的实体性非营

利研究咨询机构，拥有健全的组织架构和组织章程，以及独

立办公场所和必备基础设施，具有稳定的、可持续的资金来

源渠道。 

2.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，有长期关注、优势突

出、特色鲜明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研究成果。承担省(部)

级以上研究课题不少于 10 项，并在该领域发挥较强的决策

咨询服务功能。 

3.拥有一支德才兼备、结构合理、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

能力的研究团队。首席专家应具有与基地研究方向相一致的

研究背景，且在该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，有跨学科、

跨单位、跨部门组织多层次稳定研究团队和整合研究资源的

能力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主持

过国家级重大或重点项目；担任各社科研究单位主要领导。 

4.主要研究人员不少于 10 人(不含行政人员和研究助

理)，且高级职称研究人员不少于 6 人。 

5.具有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较强的研究实力，研究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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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近三年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10篇以上。 

6.具有多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，具有功能

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，拥有可供研究使用的相关信息资

料储备，具备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。 

7.申报者所在单位承诺为基地建设提供配套及保障条

件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及评审原则 

基地申报以首席专家领衔、所在单位申报的方式进行。

各研究单位按照申报条件，并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后，

提交承建申请。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审坚持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照资料审核、专家评议、会议答

辩、择优选定等程序进行，由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发文公布。 

四、材料报送要求 

请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基地申报工作，于 2021 年 12

月 21 日上午 12点前将《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
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，Word版，一式七份）、单独装订的相关证

明材料（一式四份）报送至科研院社会科学处，同时将电子

版发至邮箱 shekechu@nwsuaf.edu.cn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第四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行限额申报。各

申报单位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领导。按照“优中选优”

mailto:邮箱shekechu@nwsuaf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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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，研究领域与现有的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相同、

相近的，不再申报。各单位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把关。

评审过程中如发现申报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，经核实

的，将取消申报资格。 

联系人：马 洁   

联系电话：87082961 

 

附件：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请书 

 

 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         

2021 年 12 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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